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莱阳调理食品和低温肉制品深加工项目

	地理位置
	山东省莱阳市食品工业园，南临204国道，东临龙旺庄供电所，龙大公司厂区内

	联 系 人
	鲁经理
	办公电话
	18109210309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人员
	/
	调查时间
	/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①粉尘：其他粉尘、电焊烟尘；

②化学毒物：氨、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氢、臭氧、乙二醇、臭氧、锰及其化合物、二氧化氮、一氧化碳；

③物理因素：噪声、低温、高温、工频电场、紫外辐射。

④放射性因素：X射线。

	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规定，拟建项目属于“屠宰及肉类加工”中的“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参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规定，并结合职业病危害评估结果综合分析与评价，判定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莱阳调理食品和低温肉制品深加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本报告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7〕第90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项目前期资料、工程分析及相关综合分析后认为：

通过对拟建项目拟采取的防尘毒、防噪声、防暑降温、防低温及其他防护设施的分析，结合类比及工程分析定量、定性分析，拟建项目采取的上述防护设施对降低工人的接触浓度（强度）、保护职工身体健康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拟建项目的总平面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病防护设施、拟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等符合要求。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应急设施、应急救援预案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专项投资的设置情况需按照本报告的补充措施及建议部分进行补充、完善。

综合上述，拟建项目如能将项目可研报告中提到的、本评价报告补充的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逐一落实到施工、生产中，在不改变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本项目周边装置情况介绍；
2、补充液氨储罐、充氨的危害分析评价及建议；补充X光机产生的职业病危害的识别和分析；补充臭氧消毒过程臭氧浓度检测设备的设置情况说明；
3、补充涉氨的检测报警、通风、应急救援、警示线等的相关分析及防护设施的设计要求；完善污水处理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评价；完善空压机房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情况说明；
4、专家组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建议通过《预评价报告》审核，建设单位应组织对《预评价报告》修改完善，经专家组确认后归档备查。


